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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后附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公司）

依照《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2008修订）》(中国证监会第 55号令)、

《关于调整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08]29号）、《关于

证券公司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标准的规定》（证监会公告[2012]7 号）及《证券公司风控指

标监管报表编报指引》等相关监管文件(以下统称监管文件)之规定编制的 2012年

12月 31日的净资本计算表、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及风险资本准备计算表（以下

统称监管报表）。 

一、 管理层对监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监管报表是中原证券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编制监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

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监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监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我

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的。在审计过程中，我们结合中原证券公

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重新计算等必要的审计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证据是充

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 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中原证券公司监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编制，公允反映了中原证券公司 2012年 12月 31日的净资本及风险控制指标状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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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期末或有事项 

（1）购买国债合同纠纷案件 

2010 年 11 月 20 日，南阳农保协会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公司郑州纬二路

证券营业部未履行其于 2004年 2月 18日与南阳农保协会签订的《购买国债协议》及《补充协议》，

要求其返还国债资金、利息共计 20,150,812.5元，并要求公司、公司南阳人民路证券营业部承担

连带责任。2011年 6月 24日，南阳农保协会向南阳市人民法院增加诉讼请求，要求郑州纬二路证

券营业部赔偿违约损失，并要求其自 2009年 2月 19日按照 5%的年利率计算至付款付清之日起。 

2012 年 3 月 15 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0)南民商初字第 68 号民事裁定书，

法院驳回了南阳农保协会的起诉。 

（2）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2010年 12月 14日，自然人阎丽君使用公司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2011年 11月 24日，受害

人颜琪玮、李火向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阎丽君、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和公司支付赔偿金合计 3,543,876.06元，2012年 3月 7日原告变更

诉讼请求，要求支付赔偿金 2,221,039.74元。 

案件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开庭审理，截至财务报告报出日，案件尚未判决。根据目前案件进

展，公司判断很可能为此事项支付赔偿损失 1,500,000.00 元，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

此已经计提预计负债 1,500,000.00元。 

 

 

 

 
 


